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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销售业务相关会税处理分析房地产企业销售业务相关会税处理分析

摘  要 ：税会差异调整是房地产企业销售业务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案例对房地产企业销售业务中

取得预售收入、产品完工交付和项目清算三个阶段的会税处理以及不同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根据税会差异作

出的纳税调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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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所涉税种多，经营活动中会税处理存在显

著差异，实务中需要对期间的税会差异调整、跨期协调、税

种关联分析等问题特别关注。本文聚焦房地产企业销售业

务，对开发产品预售、开发产品完工、开发项目清算三个阶

段的会税处理进行分析。

一、开发产品预售的会税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收

入准则》）相关规定，房地产企业与客户签订商品房销售合

同，应在合同履约义务完成，即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房地产企业取得预售收入时，企业履约义务尚未

完成，客户还未取得商品控制权，因此不能确认收入，应将

所取得的预售收入确认为负债，其中，取得的商品价款记

入“合同负债”科目，取得的增值税税额记入“应交税费——

待转销项税额”科目。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开发产品确认收入时涉及的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处理，我国相关税收法

律法规都有特别规定。

增值税方面，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附件 2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发布 <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8 号）相关规定，房地产企业采取预收款方式销

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应在收到预收款时按照 3% 的

预征率预缴增值税。预缴义务的发生时间为实际收到预收

款时，预缴的基数为实际收到的全部预收款，应预缴税款 =

预收款 ÷（1+ 适用税率或征收率）×3%。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应当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

专用于反映预缴的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

号，以下简称31号文）规定，企业通过正式签订《房地产销售

合同》或《房地产预售合同》所取得的收入，应确认为销售收

入的实现。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收入，应先按预计

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毛利额，计入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毛利率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税务局按下列规定进行确定：（1）开发项目位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区和郊

区的，不得低于15% ；（2）开发项目位于地及地级市城区及郊

区的，不得低于10% ；（3）开发项目位于其他地区的，不得低

于5% ；（4）属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危改房的，不得低于3%。

土地增值税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在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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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可以预征土地增值税。《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0 号）规定，纳税人转让房地产的

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

法的纳税人，其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

值税销项税额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其转让房地

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应纳税额。为方便纳

税人，简化土地增值税预征税款计算，房地产开发企业采

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增值税

预征计征依据 = 预收款−应预缴增值税税款。

例 ：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2 年 2 月商品房开发项目 A 项目立项并投入开发，项目预

计总造价为 12 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取得预售许可证，至

2022 年年末 A 项目共取得商品房预售收入 10 900 万元，预缴

增值税 300 万元，预缴土地增值税 100 万元，预缴城建税及

教育费附加 30 万元，并已累计发生成本支出 4 500 万元。当

地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A 项目预计毛利率为 15%。除该项业务

之外，甲公司 2022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100 万元。

1. 甲公司 2022 年相关会计处理（单位 ：万元，下同）。 

（1）项目开发归集成本支出。

借 ：开发成本                                                               4 500

        贷 ：工程物资                                                            4 500

（2）取得预售收入。

借 ：银行存款                                                             10 900

        贷 ：合同负债 [10 900÷（1+9%）]                          10 000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900

（3）预缴各种税费。

借 ：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300

        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100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30

        贷 ：银行存款                                                               430

2.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应根据预售

收入和预计毛利率计算预计毛利额计入当年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中，预计毛利额 =10 900÷（1+9%）×15%=

1 500（万元），因会计核算未将预计毛利额计入损益，需纳

税调增 1 500 万元。对于除增值税外其他预缴的相关税费

130 万元，会计核算未将其计入当期损益，按照 31 号文规

定，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营业税

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准予当期按规定扣除。因此需要纳

税调减 130 万元。纳税调整额具体填报在《视同销售和房地

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10）（以下简

称表 A105010）第 22 ～ 25 行。甲公司 2022 年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额 =（100+1 500 − 130）×25%=367.5（万元）。

二、开发产品完工的会税处理

根据 31 号文规定，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

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

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

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除土

地开发之外，其他开发产品确认完工的条件包括三种 ：（1）

开发产品竣工证明材料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2）开

发产品已开始投入使用 ；（3）开发产品已取得了初始产权

证明。这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条件满足时即视为完工，需

要及时将实际毛利额与预计毛利额的差额进行调整。

根据《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房地产企业核算商品房销

售收入，应在履约义务完成，即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可以从企业已

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

转移给客户、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等多方面进行判断。可见，企业按税法规定确认项目完

工的时间与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并不完

全相同，存在税会差异调整的需要。

接上例 ：甲公司 2023 年 10 月办好了 A 项目竣工证明

材料的备案手续，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开发成本

为 8 300 万元，项目实际毛利率为 17%。甲公司会计核算的

总开发成本为 8 600 万元，项目实际毛利率为 14%。至 2023

年年末甲公司根据实际交房情况，按照项目的 80% 确认收

入，收入总金额为 8 000 万元，同时结转相应成本 6 880 万

元，按照收入确认的比例结转已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和

已缴土地增值税 104 万元。除该项业务之外，甲公司 2023 年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1 000 万元。

1. 甲公司 2023 年相关会计处理。

（1）确认项目收入。

借 ：合同负债                                                               8 000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72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8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20

（2）结转开发成本。

借 ：主营业务成本                                                       6 880

        贷 ：开发成本                                                            6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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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转预缴税费。

借 ：税金及附加                                                               104

        贷 ：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100×80%）          

                                                                                                 80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30×80%）                                      24

借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300×80%）                240

        贷 ：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240

2.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已办好 A 项

目竣工证明材料的备案手续，说明开发产品已完工。企业

的实际毛利额 =10 900÷（1+9%）×17%=1 700（万元），按

税法规定需要将实际毛利额与预计毛利额的差额 200 万元

（1 700 − 1 500）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时 2023 年会计核

算确认了总收入的 80%，并同时结转了相应的成本，由于该

成本未能全部满足税法允许的税前扣除条件，会计计算的

实际毛利额与税法计算的实际毛利额存在差异，因此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甲公司需要申报和

纳税调整的内容包括 ：（1）按税法规定将实际毛利额与预

计毛利额的差额 200 万元计入 2023 年应纳税所得额 ；（2）

因税法与会计确认收入时间不同，2023 年会计确认的 8 000

万元收入所对应的毛利额 1 360 万元（10 000×17%×80%）

需要作纳税调减 ；（3）本期结转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及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 104 万元已经在 2022 年税前扣除，本年需要

作纳税调增 ；（4）会计核算的成本与税法允许税前扣除的

成本差异 240 万元 [（8 600 − 8 300）×80%] 需要作纳税调增。

合计需要纳税调减 816 万元（1 360 − 200 − 104 − 240），甲公

司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1 000 − 816）×25%=46

（万元）。在具体填报表A105010时，需要结合政策分析填报。

三、开发项目清算的会税处理

由于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管理采取预缴

与清算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企业取得预售收入时需要按预

售收入预缴土地增值税，在满足项目清算条件时再按规定

对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补缴项目实际应缴的土

地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增值税清算涉及企业所得税退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81 号，以下简称 81 号文）规定，企业

按规定对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当年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出现亏损，且没有后续开发项目的，可以按照

规定计算出该项目由于土地增值税原因导致的项目开发各

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并申请退税。项目开发各年度

应分摊的土地增值税额，按照该项目开发各年度实现的项

目销售收入占整个项目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分摊计算。该

项目开发各年度应分摊的土地增值税减去该年度已经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土地增值税后，余额属于当年应补充

扣除的土地增值税 ；企业应调整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并按规定计算当年度应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当年度已缴

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不足退税的，应作为亏损向以后年度

结转，并调整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续接上例 ：甲公司 2024 年年末根据实际交房情况，会

计核算确认了 A 项目剩余 20% 的收入 2 000 万元，并结转相

应成本 1 720 万元，结转已预缴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和土

地增值税 26 万元。当年土地增值税清算完成，A 项目实际

应缴土地增值税共计 175 万元，2022 年公司已预缴土地增

值税 100 万元，2024 年需补缴土地增值税 75 万元。除该项

业务之外，甲公司 2024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企业没有后续开发项目，拟申请退税。

1. 甲公司 2024 年相关会计处理。 

（1）确认项目收入。

借 ：合同负债                                                               2 000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18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0

（2）结转开发成本。

借 ：主营业务成本                                                       1 720

        贷 ：开发成本                                                            1 720

（3）结转预缴税费。

借 ：税金及附加                                                                26

        贷 ：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100×20%）        

                                                                                                 20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30×20%）                                         6

借 ：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300×20%）                   60

        贷 ：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60

（4）土地增值税清算。

借 ：税金及附加                                                                75

        贷 ：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75

借 ：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75

        贷 ：银行存款                                                                75

2.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与土地（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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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预算收入”科目。

财务会计账套的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经营

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其他费用（资

产处置费用）分别与预算会计账套的行政支出（事业支出）、

经营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其他支出

相对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在财务会计账套计提所得税

费用时，无需在预算会计账套加以平行登记，但在财务会

计账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却需要在预算会计账套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科目 ；当某会计期

间通过支付货币资金获取了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长

期债券投资时，需要在预算会计账套平行地借记“投资支

出”科目 ；当某一会计期间通过支付货币资金偿还短期借

款或长期借款时，需要在预算会计账套借记“债务还本支

出”科目。

2. 关于财务会计账套和预算会计账套转账流程的梳

理。财务会计账套的转账流程可归纳为三个步骤 ：一是将

“财政拨款收入”等 11 个收入类科目以及“业务活动费用”

等 8 个费用类科目结平，分别结转到“本期盈余”科目的贷

方或借方。二是将“本期盈余”科目结平，结转到“本年盈

余分配”科目。三是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结平，结转到

“累计盈余”科目。

预算会计账套的转账流程可归纳为三个步骤 ：一是将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等 9 个预算收入类科目以及“行政支

出”“事业支出”等8个支出类科目结平，并区分财政性资金、

非财政专项资金、非财政非专项资金暨其他资金分别结转

到“财政拨款结转”（针对财政性资金）、“非财政拨款结转”

（针对非财政专项资金）和“其他结余”或“经营结余”（针

对非财政非专项专项资金）。二是将“财政拨款结转”和“非

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分别对应结转到“财政拨款结余”和“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将“其他结余”分别结转到“非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适用于行政单位）或“非财政拨款结余分

配”科目（适用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将“经营结余”科目

的贷方余额结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注 ：“经

营结余”科目如果存在借方余额时，不得结转，即应留有借

方余额）。三是将“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结转到“非财

政拨款结余”科目。需要提醒的是，预算会计账套除了“资

金结存”科目外，“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

拨款结转”“非财政拨款结余”“专用结余”“经营结余”6 个

科目也有可能存在期末余额。

总而言之，新会计法同时适用于企业和政府会计主体，

对各类会计主体的会计核算总体要求、会计核算内容、会

计核算流程分别作出了原则性及禁止性规定，并要求各类

会计主体应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各类会计主体除了

应严格执行新会计法的相关会计核算原则外，就执行国家

统一会计制度而言，还需要在各自应执行的会计准则体系

或会计制度的框架下分别制定出针对自身相关经济业务事

项的具体会计政策或具体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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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7 页）增值税清算。2024 年甲公司会计核算确认

总收入的 20%，并同时结转了相应的成本，由于会计核

算的实际毛利额与税法核算的实际毛利额存在差异，因

此 2024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时，需要申报和纳税

调整的内容包括 ：（1）因税法与会计确认收入时间不同，

本年会计确认的 2 000 万元收入对应的毛利额 340 万元

（10 000×17%×20%）需要进行纳税调减 ；（2）本期结转已

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26 万元在 2022 年已

税前扣除，本年需进行纳税调增 ；（3）会计核算的成本与税

法允许税前扣除的成本差异 60 万元 [（8 600 − 8 300）×20%]

需要进行纳税调增。调整后，2024年甲公司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 =300 − 340+26+60 − 75=-29（万元）。根据 81 号文

规定，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现亏损，且没有后续开发

项目的，可以按照规定计算出该项目由于土地增值税原因

导致的项目开发各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并申请退税。

本案例中，甲公司企业所得税处理中 2022 年确认了 A

项目的全部收入，2023 年和 2024 年收入均为 0，因此土地增

值税均属于 2022 年度，2022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已扣

除土地增值税 100 万元，调整 2022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 75 万元，应退企业所得税 18.75 万元（75×25%），2022

年公司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 367.5 万元，实际可以退税 18.75

万元。2023 年不涉及调整。2024 年甲公司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 =75 − 29=46（万元），2024 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46×25%=11.5（万元），实际可退税额 =18.75 − 11.5=7.25

（万元）。相关会计处理为 ：

借 ：其他应收款——企业所得税退税                         7.25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费用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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